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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神州-汪精衛  蘇穎睿牧師 

一提起汪精衛這個名字，不少人就會想到他就是出賣中國的漢奸，因為在中日戰爭中，

他甘願當日本人的傀儡，成立汪精衛政權，被國人斥罵為投日的漢奸！ 

 

然而，當我們再細看汪精衛的一生，又發覺他並非一面倒的大奸大惡；胡適更稱他為烈

士。當汪精衛於 1944年逝世的時候，胡適在他日記中隻字沒提汪精衛為漢奸，反而大動憐憫

之心，稱他為烈士。此外，著名歷史學家余英時對汪精衛有這樣的評述。「在我認識中，汪精

衛在本質上應該是一位詩人。不幸這位詩人一開始便走上「烈士」的道路，因而終生陷進了

權力的世界。這樣一來，他個人的悲劇便註定了！」事實上，汪精衛的文學修養，舊體詩詞，

都是常出色的，這是無可置疑。余英時更認為在他的年代，他是一個最出色的詩人。著名的

總理遺囑(孫中山遺囑)正是出於汪精衛之手筆。 

 

究竟汪精衛是何許人也？或許我們可以客觀地列出一些史實，讓大家自己作個結論吧！ 

 

(一) 才華滿溢的少年汪精衛 

汪精衛原籍浙江紹興，但卻在廣東出生，父親汪省齋是一個師爺，屢試不第，在灰

心之餘，南下廣東，在三水謀了一份當師爺的差事。 

當汪省齋 50 歲時，妻子盧氏死了，他另娶一個 17 歲的廣東姑娘吳氏為妻，生了三

子三女，汪精衛是最小的一個，父親給他起名為汪兆銘。汪家並不富裕，但汪老爺卻非

常重視子女的教育。汪兆銘 5 歲開始在私塾讀書，父親在他放學後要他讀王陽明作品，

及背誦陶淵明和陸游的詩。13 歲時，家庭發生巨變，父母先後去世，他於是投靠年紀比

他長 22 年的大哥汪兆鏞。汪兆鏞在 1889 年考獲舉人，並在廣東樂昌當官，大哥對他管

教甚嚴，更找得當地有名的老師教授汪兆銘文史，以備考取功名，結果於 1902 年，他考

獲秀才，當時的廣東提督李準賞識他的才華，以高薪聘請他為家庭教師。事實上，年紀

尚輕的汪兆銘的確智力超群，刻苦好學，詩詞水平極高！ 

 

(二) 革命烈士的汪精衛 

1904 年，他考獲留學日本法政大學奬學金，同行的還有胡漢民和朱執信等人。在留

日期間，他接觸到盧梭等的著作，受民主思想影響極大，不過影響他至深的還是孫中山。

1904 年 7 月 30 日，他參加了孫中山所召開的大會，成立了同盟會，他與黃興和陳天華

為同盟會章程的起草人，那時他只有 22 歲。孫中山對他頗為器重，他們出刊物、寫文章，

鼓吹武裝起義，推翻滿清帝國，建立民主共和國。 

他一展那犀利的文筆，連續發表了 30 多篇文章，署名「精衛」以表心志。相傳炎帝

女兒遊東海時不幸淹死，死後變成一隻「精衛鳥」，每日帶著西山的木頭，石塊來填東海，

決心把滄海化為桑田。後人於是便用「精衛填海」來比喻一個人的決心和毅力。此後他

就改名為汪精衛。 

清政府知道後，便發出通緝令，並要誅連九族。大哥汪兆鏞大驚，並受恐嚇要交出

弟弟。汪精衛得悉此事，主動寫了一封信給哥哥：「罪人兆銘在日本從事革命之事，已被

朝廷發覺，謹自絕於家庭，以免相累。吾為革命流血，志矢不渝，謹請諒鑒。罪人與劉

氏曾有婚約，但既與家庭斷絕，則此關係亦當隨之斷絕，請自今日始，解除婚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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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所提到的劉氏，是劉文貞，當汪精衛解除婚約，她仍一往情深，決不改嫁。她

後來入讀醫學院，成為一著名的婦產科醫生，醫術醫德出眾，一生都沒有結婚。 

1909 年，他對革命更激烈，並主張暗殺行動，促使革命爆發，他與黃俊生及陳璧君

等人組織暗殺隊，圖謀暗殺滿清皇族中人，結果被發覺及逮捕入獄。在獄中寫下五言絕

句，以明心志。其中一首是這樣的： 

「慷慨歌燕巿，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此詩傳頌後世！汪精衛

在獄中寫了長達 4000字的供詞，直認自己是唯一策劃暗殺的主謀人，與其他人無關，主

審此案的肅親王，不想判他死刑，免得帶來革命黨人士更激烈的反清行動，就判他長期

監禁。 

不久辛亥革命成功，汪精衛得以出獄，汪精衛出獄時，盛讚肅親王是清朝最偉大的

政治家！ 

 

(三) 寧漢之爭(投入權力鬥爭的汪精衛) 

1924 年，孫中山肝癌病逝；而此時段琪瑞之北洋政府統一長江以北一大片土地，而

汪精衛此時據守廣州，與國民政府聚集力量，以圖北伐，統一中國。但國民黨面對一個

嚴重的問題：誰來擔任領導作國民政府的主席呢？當時有三人最具實力與權威。 

 廖仲愷－然而他左傾思想十分明顯，右派人士極力反對。 

 胡漢民－屬右派人士，而且又是老臣子，曾任代理大元帥一職。但問題是：他人緣

差，很多人都不喜歡他。 

 汪精衛－雖然他也有左傾思想，但他為人溫文爾雅，待人謙和，善於調協，處事圓

滑，而且生得一表人才，其貎出眾，獲得不少人垂青，最後他被選為第一任國民政

府主席。 

然而，黨內的右派人士因失去勢力，心有不甘，竟在國民黨黨部門前刺殺了廖仲愷，

而且更發現汪精衛和陳公博等左派人士都在刺殺名單之內。更令人驚訝的，行刺的主謀

人竟是胡漢民的哥哥和堂弟。汪精衛與胡漢民有著一段非常深厚的關係，當汪精衛入獄

時，胡漢民熱淚滿襟，提筆寫了一首詩： 

「挾策當興漢，持椎復入秦。 

 問誰堪作𨥏，使子竟為薪。 

 智勇豈天用，犧牲共幾人？ 

 此時真決絕，淚早落江濱。」 

而黃花崗起義失敗後，傳聞胡漢民壯烈犧牲，當汪精衛得悉傳聞，不禁痛哭起來，

後來知道這只是誤傳，他才破涕為笑，所以他們二人情同兄弟。汪精衛處理此案，處處

維獲胡漢民，以為他在此事上無份，只負政治責任而矣，於是只把他調往蘇聯考察，這

當然引起一些人不滿！ 

到了 1924 年 11 月，國民黨一批右派的中央執行委員，在北京西山碧雲寺孫中山靈

前召開會議，反對聯俄容共，反對汪精衛「左傾」路綫，宣佈開除汪精衛黨籍半年，歷

史稱之為西山會議。但汪精衛面對如此大的挑戰，仍是容忍，不採取任何嚴厲措施對付，

甚至保留山西會議骨幹份子的黨籍，這似乎是汪精衛一向的做法，他不是一個政治家，

而是一個重情的文人。正因這樣，右派領袖蔣介石就看到他這弱點，此時，汪精衛也體

會到這主席位坐不了，於是請辭，帶著太太陳碧君往歐洲去了。胡漢民、廖仲及汪精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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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走了，蔣介石的領導地位再沒有任何挑戰了！ 

1926 年，蔣介石既掌握大權，成立國民革命軍，他任總司令，開始北閥，並且進行

清黨(共產黨)運動。1927 年汪精衛回國，反對蔣介石清黨，堅持容共政策，4 月他返回武

漢，並當國民政府委員會主席。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革命軍，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

政府容共，在南京另組國民政府，與武漢之國民政府對立，史稱為寧漢分裂，但到了 1927

年，由於共產國要求中共把所有擁有舊思想的國民黨黨員驅逐，代之以各界之工農代表，

這引起汪精衛不滿，也進行清黨，國民黨內部的爭端亦告結束，寧漢正式復會，此事之

後，汪精衛離開中國，前往法國，1931 年宣告下野。 

 

(四) 漢奸汪精衛 

我們看汪精衛的前半生，總覺得他是一個有正義感的人。但為什麼他竟然投靠日本，

甘心作他們的傀儡？事實上，在日本人侵華初期，汪精衛抗日的態度是堅決的，他提出

蔣介石掌軍權他則主政，他的口號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1933 年 5 月，何應欽與日本岡村寧次在天津和談，簽訂了塘沽協定，但當時大部份

國人以為這賣國協定，而矛頭更指向汪精衛。結果 1935 年 11 月，汪精衛被人行刺，被

槍傷，他要前往歐洲養病，直到 1937 年才返國。 

1937 年盧溝橋事變後，中國全面抗戰。汪精衛任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黨副總

裁，地位僅次於蔣介石。據云，有一天，汪精衛在重慶的官邸宴客，席間吳稚暉突然向

汪精衛跪下，無限傷痛說：「救救中國吧！懸崖勒馬，能救中國的只有你，怎樣去結束這

場不利的戰爭，你不應為了一己，求自存自保，這樣袖手旁觀下去！」 

就是吳稚暉這一席話，他就決心推行他所謂的「和平運動」。但這是否屬實，則沒有

定論，不過他清楚說明他這「和平運動」的理據是： 

 中國不可能會打敗日本，在未徹底敗亡之前，和談是最理智的方法。 

 他以為蔣介石不是一個可信任的人，把整個國家交在他手中，也是不智之舉。 

 他關心佔領區人民的需要。 

 如果中國在戰爭中獲勝，這協定可立即取消，若未能得勝，這協定可以限制日本之

行動。 

1938 年 8、9 月間，他的助手周佛海的代表梅思平與日本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進行

談判，日本提出「不要領土，不要賠款，二年內撤軍」的協定，並表示支持汪精衛的和

平運動。11 月日本宣佈「亞洲新秩序的六國原則」，包括東亞永久和平，善鄰友好，聯合

抗共，經濟合作，創建新文化和世界和平。跟著汪精衛秘密離開重慶，並發出所謂的「艷

電」，因這電報的代碼是「艷」。電報稱：日本對中國無領土之主權，中國亦可以完全獨

立。蔣介石嚴詞駁斥，而國內各黨派，無論是國民黨或是共產黨都一致反對這個所謂的

和平運動。 

1939 年，國民黨除去汪精衛的黨籍。1940年 3 月 30 日他在金陵組建日本扶持的中

華民國中央政府的汪兆銘政權，並任代理國民政府主委兼行政院長。1943 年，他以「中

華民國」政府名義參加日本主導的大東亞會議。年底他的病惡化，11 月 10 日在日本名

古屋帝國大學醫院逝世，葬在國民黨總理孫中山之旁，即南京中山陵的梅苑山，有些學

者以為因日本人下毒所致，但他女婿何文傑則以為他是因癌病致死。1946 年，日本戰敗，

國民黨炸毁汪之墳墓，又將他遺體火化，散於長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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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可否認，汪精衛雖然品格清廉，不攪「封官許願」，又愛情專一，與他的妻子陳碧

君同甘共苦，始終如一。但他畢竟還是一個漢奸，我也想不通是因為他太天真、太幼稚，

相信日本真的不佔中國領土，給中國主權，抑或另有原因，但對大部份中國人來說，屈

辱偷生尚可，漢奸賣國賊則萬萬不得。 

所羅門王在聖經的傳道書十章 1 節說得真對：「死蒼蠅使作香的膏油發出臭氣，這

樣，一點愚昩，也能敗壞智慧和尊榮。」這句話不但可應用在汪精衛身上，也可應用在

無數的歷史人物，及我們每一個人的身上。 

 


